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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商务委关于组织开展
2015年岁末迎新商业主题营销活动的通知
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，有关商业（集团、连锁）企业，市商业联合会，有关商业行业协会：
根据《市商务委关于做好2015年扩大消费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商商贸〔2015〕125号）要求，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，培育消费新热点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，现决定组织开展2015年岁末迎新商业主题营销活动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安排
2015年上海岁末迎新商业主题营销活动由市商务委牵头组织，主题为“上海商业欢乐消费迎新年”，时间自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5日，为期22天。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在培育消费热点、优化消费环境、传播消费理念、提升消费能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注重节庆氛围营造，通过提升质量和服务，为消费者打造一场时尚、热烈、安全的跨年营销嘉年华。抓住今年商业营销的最后冲刺契机，加强产业联动，努力完成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任务，为2016年“上海消费总动员”活动的顺利启动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1、融合线上线下，创新活动形式。要借鉴2015上海购物节和“双十一”期间部分重点商圈、商业企业在线上线下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绩，积极创新商业+互联网零售模式，开拓全流通渠道，创新活动形式。要通过线下实体店的物流、服务、体验与线上商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优势互补，加快商业网络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建设。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依托，推进智慧商业发展，运用新技术、新手段，开发智能消费、体验式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，激发市场活力。继续加强线上营销平台的建设和推送手段的创新，不断拓展新的销售渠道。
2、推进跨界融合，挖掘消费潜能。要通过“会商旅文体”联动平台，与旅游、文化、会展、体育等资源互通互融，促进产业之间融合联动，带动综合消费持续增长。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，开展精准化营销，拉动国内外消费，继续推进特色商业街（区）的命名宣传，优选伴手礼的推选营销和魔都消费卡的推广使用。
3、注重女性消费，营造良好氛围。要紧扣2015年上海消费总动员“女人的上海”年度主题，围绕女性消费者的需求特点，从吃喝玩乐到衣食住行，从血拼购物到休闲体验，及时推出黄金珠宝、时装、化妆、休闲等一系列以女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营销活动，营造良好的女性消费氛围。
4、办好零点营销，掀起岁末狂欢。要充分把握轨道和配套交通在12月31日晚延时运营的契机，创新岁末狂欢的营销形式和氛围营造，提升文化内涵、凸显节日氛围，鼓励运用微信平台的H5、图记、电子商业地图、电子签到等推送手段，对活动进行造势，与消费者互动，打造内涵丰富、形式多样的跨年营销嘉年华。

二、活动组织
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切实做好2015年岁末迎新商业主题营销活动。市商务委做好组织推进工作，开展总体宣传和重点亮点活动推广工作。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制订本区域活动组织方案，组织推进并督促落实重点商圈和主要商户开展活动，宣传推广本区域重点活动。市商业联合会和有关行业协会，要加强沟通协调和联动，帮助商业企业优化组合，形成行业之间的整合营销。各有关商业（集团、连锁）企业是市场的主体，要增强责任意识、参与意识，精心策划有特色、有亮点、有创新的活动方案，提供优质的营销服务。

三、活动要求
1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活动富有实效。岁末是完成全年目标的关键阶段，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专门力量，抓好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，精心组织安排有特点、有影响、有实效的精彩纷呈的活动。要加强与相关市场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强化诚信经营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，确保活动精彩有序。

2、扩展宣传渠道，营造节庆氛围。各单位要继续运用新闻媒体和官网、微信等自媒体扩大活动宣传，创新发布形式。引导企业在商品陈列、商场装饰、环境营造等方面突出创意特色，增加商业文化底蕴，推动现代商业与传统文化融合创新。及时上报活动材料，配合上海购物节组委会办公室做好《上海消费指南》编印工作，支持“上海消费总动员”微信平台的信息发布工作，做好信息传递交流。我们将适时根据信息报送率、录用率等进行成效评比，以提升联络员队伍的业务水平。
3、做好安全防范，形成多方合力。各单位要加强活动的安全工作。要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商业促销活动管理办法》、《市商务委关于切实做好本市商贸领域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高度重视活动期间的安全工作，认真制定各项促销安全工作预案，完善促销安全方案报备制度，按照规定及时报备，及时报告活动异常情况，指导和保障活动有序进行。

各单位要相互支持和配合，形成合力。市商务委要主动加强与经济信息、旅游、文广、交通、公安、工商、物价、质监、宣传、市容绿化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及时解决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困难、矛盾和问题。
4、时间节点要求。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制订活动方案，扎实推进相关活动的开展。12月4日（周五）前，报送岁末迎新总体方案、重点活动和主题活动（详见附件1、2）。12月11日（周五）前，报送重点活动新闻素材稿、数码照片、宣传视频和相关联络员联系方式，以便统一做好推介工作。2016年1月11日（周一）前各单位报送活动总结报告和活动相关宣传品。
上述相关信息请报送上海购物节办公室。邮箱：gwjbgs2010@126.com

附件：1.2015年岁末迎新商业主题营销活动主题活动统计表

2.2015年岁末迎新商业主题营销活动重点活动推荐表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20日
联系人：王嘉懿（商贸处） 23110674  18018880184
眭  阳（购物办） 68385322  13761126071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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